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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丰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带建设工程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陆丰市财政局：

我们接受陆丰市财政局委托，对陆丰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带建设工程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咨询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本期债券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

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此报告的分析依据是基于各方提供给我们的所有资料，我们假定其可信而未

进行验证，因此我们对这些信息资料的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此报告是基于与业

务约定书有关的所有服务，仅供贵方参考及内部使用。此报告所有内容不构成我

们的投资建议。任何第三方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或基于任何目的，依赖我们的咨

询意见、报告、或其他服务，我们不会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

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本期债券的项目收益预测在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估的本期债券项目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正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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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2018 年 1 月 2 日，中央一号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意见》正式发布，系统地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重大意义、总体要求、重点工作。

档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档提出，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目标任务是：

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农业供给体系质量明显提高，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民增收管道进一步拓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持续缩

小；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扎实推

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

农村对人才吸引力逐步增强；农村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农业生态服务能力进一步

提高；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

善；党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各地区各部门推进乡村振兴的思路

举措得以确立。

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农业结

构得到根本性改善，农民就业质量显著提高，相对贫困进一步缓解，共同富裕迈

出坚实步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

善；乡风文明达到新高度，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

丽宜居乡村基本实现。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

面实现。

要以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

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循

序渐进等相关原则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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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点工作中，要以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推进乡村绿

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

新气象；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

塑造美丽乡村新风貌；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推进体制机

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开拓投融资管道，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

等十个方面重点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与农村人居环境、美丽乡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相比，乡村振兴体系更

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既兼顾了农民群众交通出行、安全饮水、污水处理、公

共设施等迫切需要改善的硬件建设；更加强调提出产业兴旺这个确保农民群众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产业兴旺，提高到乡村振兴的重点，是明显区别于此前

各项农村政策的一个关键所在。档中提出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

农”工作的若干意见》释放四大信号：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硬任务，

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

发活力。

档指出：做好“三农”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

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

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工作必须完

成的硬任务，适应国内外复杂形势变化对农村改革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抓重点、

补短板、强基础，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2019 年 1 号档的公布再次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

综上，在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宏大历史背景下，

谋划产业发展之路，是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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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东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基础现状与“十四五”发展目标

“十三五”以来，广东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发展的重大部署，真抓实干，锐意进取，推动全省

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农产品供给能力实现新提升。粮食

产量稳定在 1200 万吨，生猪年末存栏恢复到常年的 83%，“粤字号”农产品质

优量增，产出约占全国 4.7%的蔬菜、6.5%的水果、5.2%的肉类和 13%的水产品，

为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现代农业建设

取得新成效。全省农林牧渔业产值 7901.92 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超 2352 万亩，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70.2%，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65%，农业发

展由要素依赖加速向创新驱动转变。全省纳入全国名录系统的家庭农场 15.91

万家，农民合作社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到 5.05 万个和 3.67 万个以上，土地流

转率达到 50.45%，适度规模经营实现新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蓬勃兴起，带动

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加快发展，全省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

2.44:1，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年接待人数超过 1.35 亿人次，农产品短视频矩阵

营销成为新亮点，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农业绿色发展迈出新步伐。

全省化肥农药施用量连续 4年实现负增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在 75%以上，秸

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1%，农膜回收率达到 90%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

连续五年稳定在 97%以上。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任务

圆满完成，农村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95%，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所有行政村，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42%以上。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步伐明显加

快，自然村集中供水覆盖率达 87%以上，农村光纤入户率近 57%，乡镇卫生院标

准化建设达标率 99%。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文明乡风、纯朴民风、良好家风加快

形成。农村改革取得新进展。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顺利完成，农村土地征收、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等改革试点扎实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

革有序开展。农业开放合作机制和政策加快创新，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更加完善，

城乡融合发展改革试点成效明显。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161.5 万相对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2277 个相对贫困村全部出列。农民持续增收，全省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 2.01 万元，提前两年实现翻番，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 2.5:1

以下，恩格尔系数降至 37.1，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这些成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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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十三五”时期是广东省现代农业建设力度最大的时期，是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改善最为明显的时期，是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时期，广大农民昂首迈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农业农村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十四五”时期要力争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加快跟上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有力推动城乡和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农业基础地位更加牢固，农业

现代化迈进全国第一方阵，农业农村各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珠三角地区率先基

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率先基本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引领全省其他区域

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上快车道。

农业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精细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总体形成，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引领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协

同推进的格局更加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粮食产能稳定在

1200 万吨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75%，面源污染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在

全国率先建立农业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精美农村建设取得重点突破。精美

农村加快建设，美丽宜居村达标率达到 80%以上，全省“四沿”区域美丽乡村风

貌带基本建成，农村生活更加便捷，乡村建设与山水格局、地域文化融合协调，

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农村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乡村治理能力显著

提升，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精勤农民培育迈出坚实步伐。精勤农民队伍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和

体系逐步健全，农民综合素质和精神风貌显著提升，创业就业活力有效激发，持

续增收管道不断拓宽，脱贫人口“两不愁三保障”有效巩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3万元，农民消费加快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走出一条发展有奔头、

增收可持续、生活有质量的共同富裕之路。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

动的制度性通道基本打通，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拉动作用更加强劲，区域城乡

更加协调，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

距缩小至 2.3:1，城乡基础设施加快互联互通，普惠共享公共服务加快并轨，新

型工农城乡关系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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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35 年，全省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协调同步，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迈上新的大台阶，农业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携手港

澳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农业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生物育种、数字农业、高端食

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全省主导产业；岭南特色宜居宜业乡村基本建成，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深入普及，乡风文明达到新高度，基本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实现

均等化，农民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二、评估要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提出：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

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

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根据 2017 年财政部公布的《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件相关要求，分类发行专

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

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此外，

财政部 2018 年印发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

209 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时，需对拟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

息进行公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重点是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情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侦券发行及项目

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提出收益兼有政府性基金收入和

其他经营性专项收入，且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后仍有剩余专项收入的重大项目，可

以由有关企业法人项目单位根据剩余专项收入情況向金融机构市场化融资。与此

同时积极鼓动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对于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项目，鼓

励和引导银行机构以项目货款等方式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鼓励保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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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为符合标准的中长期限专项债券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允许项目单位发行公司信

用类债券，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根据文件相关要求，地方政府发行专

项债券，需要在满足法定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充足性和

稳定性。项目单位采用专项债券以及配套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需要在满足政策

规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净收益对专项债券及配套融资还本付息的偿付能力。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

号）要求各财政厅（局）：合理把握专项债券发行节奏、科学合理确定专项债券

期限、优化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投向、依法合规调整新增专项债券用途、严格新增

专项债券使用负面清单、加快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依法加大专项债券信

息公开力度、健全通报约谈机制和监督机制。

我们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完整、有效为原则,对

本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分析如下：

（一）、应付本息情况

1.陆丰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带建设工程项目，2023 年已安排专项债券

资金 16,000.00 万元，其中：1月已发行 2023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16,000.00 万元，发行年限十五年，实际利率 3.12%，每半年付息，第十五年年

末还本付息。

2024 年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7,500.00 万元，其中：9月已通过 2024 年广

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四十九期）陆丰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片区基础设施项目调增

500.00 万元至本项目，发行年限三十年，实际利率 2.59%，每半年付息，第三十

年年末还本付息；调整原因：陆丰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片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度

缓慢；9月已通过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十六期）陆丰市东海镇乌坎

渔港建设工程项目调增 2,000.00 万元至本项目，发行年限二十年，实际利率

2.36%，每半年付息，第二十年年末还本付息，调整原因：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渔

港建设工程项目无法按期将债券资金全部支出；10 月已发行 2024 年广东省政府

专项债券（七十六期）20,000.00 万元，发行年限十五年，实际利率 2.28%，每

半年付息，第十五年年末还本付息；11 月已通过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

十七期）汕尾高新区红草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六期项目调增 2,000.00 万元至本项

目，发行年限二十年，实际利率 2.37%，每半年付息，第二十年年末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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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原因：汕尾高新区红草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六期项目实施进度缓慢；11 月已

通过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二期）汕尾中央商务区交通枢纽及配套

设施项目调增 3,000.00 万元至本项目，发行年限二十年，实际利率 2.21%，每

半年付息，第二十年年末还本付息，调整原因：汕尾中央商务区交通枢纽及配套

设施项目实施进度缓慢。

项目本年度及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332,500.00 万元。假设专项

债券资金 10,000.00 万元融资利率 4.05%，每半年支付利息，期限为二十年，第

二十年末偿还本金;假设专项债券资金 32,2500.00 万元融资利率 4.20%，每半年

支付利息，期限为三十年，第三十年末偿还本金。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

额

本期偿还本

金

期末本金余

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已融资 2,000.00 2,000.00 2.36% 944.00 2,944.00

已融资 500.00 500.00 2.59% 388.50 888.50

已融资 20,000.00 20,000.00 2.28% 6,840.00 26,840.00

已融资 16,000.00 16,000.00 3.12% 7,488.00 23,488.00

已融资 2,000.00 2,000.00 2.36% 944.00 2,944.00

已融资 500.00 500.00 2.59% 388.50 888.50

已融资 20,000.00 20,000.00 2.28% 6,840.00 26,840.00

已融资 2,000.00 2,000.00 2.37% 948.00 2,948.00

已融资 3,000.00 3,000.00 2.21% 1,326.00 4,326.00

第一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二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三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四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五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六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七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八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九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十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十一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9

第十二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十三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十四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十五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十六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十七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十八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十九年 310,000.00 310,000.00 4.05%、4.2% 13,005.00 13,005.00

第二十年 310,000.00 10,000.00 300,000.00 4.05%、4.2% 13,005.00 23,005.00

第二十一年 300,000.00 300,000.00 4.20% 12,600.00 12,600.00

第二十二年 300,000.00 300,000.00 4.20% 12,600.00 12,600.00

第二十三年 300,000.00 300,000.00 4.20% 12,600.00 12,600.00

第二十四年 300,000.00 300,000.00 4.20% 12,600.00 12,600.00

第二十五年 300,000.00 300,000.00 4.20% 12,600.00 12,600.00

第二十六年 300,000.00 300,000.00 4.20% 12,600.00 12,600.00

第二十七年 300,000.00 300,000.00 4.20% 12,600.00 12,600.00

第二十八年 300,000.00 300,000.00 4.20% 12,600.00 12,600.00

第二十九年 300,000.00 300,000.00 4.20% 12,600.00 12,600.00

第三十年 300,000.00 300,000.00 4.20% 12,600.00 312,600.00

合计 376,000.00
412,207.0

0
788,207.00

2.本年融资前，项目已发生融资行为，已产生相关融资成本。

（二）、净现金流入

1.项目自身营运收益

1-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1）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5）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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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1-2.项目自身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商业用地经营权出

让收入；广告牌收入；电商中心收入；停车场收入；充电桩净收入；爱心食堂收

入。在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合计收入 2,995,783.91 万元。（详见附件的收入

预测和测算表）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包括职工

工资、资金、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其他费用支出。在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

合计成本 534,000.00 万元。（详见附件的成本预测和测算表）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和现金流情况

根据测算，陆丰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带建设工程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

营运收益为 2,461,783.91 万元，在债券存续期末的累计净现金流量为

1,673,576.91 万元，累计净现金流量大于 0。（详见附件的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

关收益情况以及现金流测算表）

（三）、预期项目自身收益形成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偿还融资本

金和利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运前需支付的融资

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日至第三十年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100%比例计算收益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66,000.00 15,660.50 54,160.50

第一年 13,005.00 13,005.00 37,216.06

第二年 13,005.00 13,005.00 37,334.65

第三年 13,005.00 13,005.00 37,453.24

第四年 13,005.00 13,005.00 86,5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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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年 13,005.00 13,005.00 86,620.42

第六年 13,005.00 13,005.00 86,739.00

第七年 13,005.00 13,005.00 86,857.59

第八年 13,005.00 13,005.00 86,976.18

第九年 13,005.00 13,005.00 87,094.77

第十年 13,005.00 13,005.00 87,094.77

第十一年 13,005.00 13,005.00 87,094.77

第十二年 13,005.00 13,005.00 87,094.77

第十三年 13,005.00 13,005.00 87,094.77

第十四年 13,005.00 13,005.00 87,094.77

第十五年 13,005.00 13,005.00 87,094.77

第十六年 13,005.00 13,005.00 87,094.77

第十七年 13,005.00 13,005.00 87,094.77

第十八年 13,005.00 13,005.00 87,094.77

第十九年 13,005.00 13,005.00 87,094.77

第二十年 10,000.00 13,005.00 23,005.00 87,094.77

第二十一年 12,600.00 12,600.00 87,094.77

第二十二年 12,600.00 12,600.00 87,094.77

第二十三年 12,600.00 12,600.00 87,094.77

第二十四年 12,600.00 12,600.00 87,094.77

第二十五年 12,600.00 12,600.00 87,094.77

第二十六年 12,600.00 12,600.00 87,094.77

第二十七年 12,600.00 12,600.00 87,094.77

第二十八年 12,600.00 12,600.00 87,094.77

第二十九年 12,600.00 12,600.00 87,094.77

第三十年 300,000.00 12,600.00 312,600.00 87,094.77

合计 376,000.00 401,760.50 750,260.50 2,461,783.91

本息覆盖倍数 3.28

（四）风险分析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测，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未来项目自身收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

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项目自身收益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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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

各年度运营收

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66,000.00 15,660.50 54,160.50

第一年 13,005.00 13,005.00 33,494.45

第二年 13,005.00 13,005.00 33,601.19

第三年 13,005.00 13,005.00 33,707.92

第四年 13,005.00 13,005.00 77,851.65

第五年 13,005.00 13,005.00 77,958.38

第六年 13,005.00 13,005.00 78,065.10

第七年 13,005.00 13,005.00 78,171.83

第八年 13,005.00 13,005.00 78,278.56

第九年 13,005.00 13,005.00 78,385.29

第十年 13,005.00 13,005.00 78,385.29

第十一年 13,005.00 13,005.00 78,385.29

第十二年 13,005.00 13,005.00 78,385.29

第十三年 13,005.00 13,005.00 78,385.29

第十四年 13,005.00 13,005.00 78,385.29

第十五年 13,005.00 13,005.00 78,385.29

第十六年 13,005.00 13,005.00 78,385.29

第十七年 13,005.00 13,005.00 78,385.29

第十八年 13,005.00 13,005.00 78,385.29

第十九年 13,005.00 13,005.00 78,385.29

第二十年 10,000.00 13,005.00 23,005.00 78,385.29

第二十一年 12,600.00 12,600.00 78,385.29

第二十二年 12,600.00 12,600.00 78,385.29

第二十三年 12,600.00 12,600.00 78,385.29

第二十四年 12,600.00 12,600.00 78,385.29

第二十五年 12,600.00 12,600.00 78,385.29

第二十六年 12,600.00 12,600.00 78,385.29

第二十七年 12,600.00 12,600.00 78,385.29

第二十八年 12,600.00 12,600.00 78,3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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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年 12,600.00 12,600.00 78,385.29

第三十年 300,000.00 12,600.00 312,600.00 78,385.29

合计 376,000.00 401,760.50 750,260.50 2,215,605.52

本息覆盖倍数 2.95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

各年度运营收

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66,000.00 15,660.50 54,160.50

第一年 13,005.00 13,005.00 29,772.85

第二年 13,005.00 13,005.00 29,867.72

第三年 13,005.00 13,005.00 29,962.59

第四年 13,005.00 13,005.00 69,201.46

第五年 13,005.00 13,005.00 69,296.34

第六年 13,005.00 13,005.00 69,391.20

第七年 13,005.00 13,005.00 69,486.07

第八年 13,005.00 13,005.00 69,580.94

第九年 13,005.00 13,005.00 69,675.82

第十年 13,005.00 13,005.00 69,675.82

第十一年 13,005.00 13,005.00 69,675.82

第十二年 13,005.00 13,005.00 69,675.82

第十三年 13,005.00 13,005.00 69,675.82

第十四年 13,005.00 13,005.00 69,675.82

第十五年 13,005.00 13,005.00 69,675.82

第十六年 13,005.00 13,005.00 69,675.82

第十七年 13,005.00 13,005.00 69,675.82

第十八年 13,005.00 13,005.00 69,675.82

第十九年 13,005.00 13,005.00 69,675.82

第二十年 10,000.00 13,005.00 23,005.00 69,675.82

第二十一年 12,600.00 12,600.00 69,675.82

第二十二年 12,600.00 12,600.00 69,675.82

第二十三年 12,600.00 12,600.00 69,675.82



14

第二十四年 12,600.00 12,600.00 69,675.82

第二十五年 12,600.00 12,600.00 69,675.82

第二十六年 12,600.00 12,600.00 69,675.82

第二十七年 12,600.00 12,600.00 69,675.82

第二十八年 12,600.00 12,600.00 69,675.82

第二十九年 12,600.00 12,600.00 69,675.82

第三十年 300,000.00 12,600.00 312,600.00 69,675.82

合计 376,000.00 401,760.50 750,260.50 1,969,427.13

本息覆盖倍数 2.62

经测算：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2.95；按项

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2.62。因此，项目具有较强的

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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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为满足陆丰市市政建设需求，推进陆丰市经济发展，完善陆丰市基础配套设

施。鉴于在建项目预计运营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均划入财政资

金，由财政统筹使用，实现陆丰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带建设工程自身收益与

融资进行自求平衡。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五）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陆丰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带建设工程情况说明

1.项目组织实施机构

根据陆丰市农业农村局（陆丰市乡村振兴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显示，陆丰市农业农村局（陆丰市乡村振兴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陆丰市农业农村局（陆丰市乡村振兴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15810072503013

住所 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龙湖路邻里中心 5楼

法定代表人 杨继炫

颁发日期 2022 年 02 月 14 日

机构性质 机关

赋码机关 中共陆丰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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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陆丰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带建设工程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汕尾市陆丰市，主线长 328 公里、

途径 23 个镇（场、区）150 个行政村。

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1.建设 24 个田园综合体及配套

设施，打造一批综合种养示范园、农产品加工区等。2.建

设 23个电商服务中心及配套设施、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园

等。3.建设 134 个乡村旅游示范点，服务中心及旅游驿站

92栋；打造滨水乐园、旅游基地、休闲农家乐、生态停车

场等观光景点及配套设施。4.改造建筑外立面 13550 栋，

改造完后作为乡村产业发展载体（平台）用于乡村产业发

展。5.道路改造提升 539.05 公里（主要为乡村旅游道路），

主要将原水泥或夯土路面提升为沥青路面，市政桥梁 2座，

电力线路迁改 222.88 公里，通信电力迁改 71.8 公里。6.

建设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共 123 座，配套建设污水处理管网

112.78 公里。7.建设消防站设施共 23 座。

项目本年度及以后年度专项

债券融资金额
332,500.00 万元

项目建设工期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12 月

项目正式运营日期 2025 年 1 月

项目获批情况

1、2022 年 10 月 12 日，该项目取得了陆丰市财政局文件

《关于陆丰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带建设工程项目的资

金意见函》，同意该项目资金投入。

2、2022 年 10 月 12 日，该项目取得了陆丰市自然资源局

文件《关于陆丰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带建设工程项目

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的复函》（陆自然资函﹝2022﹞601

号），同意该项目选址。

3、2022 年 10 月 13 日，该项目取得了陆丰市发展和改革

局文件《关于陆丰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带建设工程项

目建议书的批复》（陆发改投审﹝2022﹞159 号），同意

该项目建设。

4、2022 年 10 月 14 日，该项目取得了陆丰市发展和改革

局文件《关于陆丰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带建设工程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陆发改投审﹝2022﹞166 号），

同意该项目实施。

3.项目投资总估算及筹措方式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579,358.00 万元，以前年度已融资 43,500.00 万元，2025

年度及以后年度申请专项债券共 332,500.00 万元，其余建设资金由财政局统筹

安排或项目单位自筹。

投资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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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估算项目名称 总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用 489,524.00

2 工程建筑其他费用 46,919.00

3 设备费 -

4 预备费 42,915.00

项目总投资 579,358.00

（二）项目营运收入及成本估算

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用地经营权出让收

入；广告牌收入；电商中心收入；停车场收入；充电桩净收入；爱心食堂收入。

（1）用地经营权出让收益

用地经营权出让主要包含田园综合体、景区游乐、乡村驿站等内容。

1）田园综合体

本项目共计建设 24 处田园综合体，每处田园综合体年经营权按 1600 万元计

算。前三年按 50%计取。

2）景区游乐

本项目共计建设 28 处景区，每处景区游乐活动年经营权按 1600 万元计算。

前三年按 50%计取。

3）乡村驿站

本项目共计建设 76 处乡村驿站，每处乡村驿站年经营权按 30 万元计算。前

三年按 50%计取。

（2）广告牌收入

本项目广告收入包含道路广告收入及景区广告收入。

1）道路广告收入

本项目共升级改造道路长度为 380 公里，按 500 米设置广告牌一处，共设置

广告牌 760 处，前 3年按 3万元/处·年测算广告收入，后期按 5万元/处·年测

算广告收入。

2）景区广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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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共涉及陆丰市 23 个镇（街道、场、区），150 个行政村，景区广告

收入按 150 个行政村统一考虑，前 3年按 30 万元/村·年测算广告收入，后期按

50 万元/村·年测算广告收入。

（3）电商中心收入

本项目共计建设 23 座电商中心，电商中心收益前 3年按 100 万元/座·年测

算，后期按 150 万元/座·年测算后期按 5万元/处·年测算广告收益。

（4）停车场收入

本项目共计建设 126400 ㎡停车场，3610 个车位，根据陆丰市停车收费标准

按照每车位每次 6元，平均周转率取 3。运营第一年负荷率取 60%，负荷率每年

递增 5%，直至负荷率达到 100%后保持不变。

（5）充电桩净收入

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建设完成后，停车场可提供新能源充电桩约 360 个（按停

车位数量 10%计），按周转次数 3次/日，充电桩的平均使用率按 60%计，新能源

充电桩充电按 44 元／辆•次，扣除电费成本约 24 元后，充电税前净收入按 20

元／辆•次计，年充电桩净收入约 473.00 万元。

（6）爱心食堂收入

本项目共计建设26座爱心食堂，爱心食堂收益前3年按50万元/座•年测算，

后期按 70 万元/座•年测算。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商业用地经营

权出让收入
广告牌收入

电商中心收

入
停车费收入

充电桩净收

入

爱心食堂收

入
合计

第一年 42,740.00 6,780.00 2,300.00 1,423.06 473.00 1,300.00 55,016.06

第二年 42,740.00 6,780.00 2,300.00 1,541.65 473.00 1,300.00 55,134.65

第三年 42,740.00 6,780.00 2,300.00 1,660.24 473.00 1,300.00 55,253.24

第四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1,778.83 473.00 1,820.00 104,301.83

第五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1,897.42 473.00 1,820.00 104,420.42

第六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016.00 473.00 1,820.00 104,539.00

第七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134.59 473.00 1,820.00 104,657.59

第八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253.18 473.00 1,820.00 104,776.18

第九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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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十一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十二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十三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十四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十五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十六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十七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十八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十九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二十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二十一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二十二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二十三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二十四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二十五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二十六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二十七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二十八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二十九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第三十年 85,480.00 11,300.00 3,450.00 2,371.77 473.00 1,820.00 104,894.77

合计 2,436,180.00 325,440.00 100,050.00 66,883.91 14,190.00 53,040.00 2,995,783.91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包括职工

工资、资金、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其他费用支出。

（1）人员经费

本项目主要工作人员约 2200 人，根据陆丰市平均工资水平，工作人员经费

按 6万元/人·年估算。

（2）其他费用支出

其他费用支付根据陆丰市乡村振兴类似项目情况，按每年 4600 万元估算。

成本测算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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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人员经费 其他费用 合计

第一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二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三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四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五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六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七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八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九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十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十一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十二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十三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十四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十五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十六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十七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十八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十九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二十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二十一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二十二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二十三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二十四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二十五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二十六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二十七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二十八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二十九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第三十年 13,200.00 4,600.00 17,800.00

合计 396,000.00 138,000.00 53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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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陆丰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带建设工程在债券存续期内的

项目营运收益为 2,461,783.91 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10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9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80%

陆丰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示范带建设工程
2,461,783.91 2,215,605.52 1,969,427.13

合计 2,461,783.91 2,215,605.52 1,969,427.13

4.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现金流量 备注

第一年 55,016.06 30,805.00 24,211.06 24,211.06

第二年 55,134.65 30,805.00 24,329.65 48,540.71

第三年 55,253.24 30,805.00 24,448.24 72,988.95

第四年 104,301.83 30,805.00 73,496.83 146,485.78

第五年 104,420.42 30,805.00 73,615.42 220,101.20

第六年 104,539.00 30,805.00 73,734.00 293,835.20

第七年 104,657.59 30,805.00 73,852.59 367,687.79

第八年 104,776.18 30,805.00 73,971.18 441,658.97

第九年 104,894.77 30,805.00 74,089.77 515,748.74

第十年 104,894.77 30,805.00 74,089.77 589,838.51

第十一年 104,894.77 30,805.00 74,089.77 663,928.28

第十二年 104,894.77 30,805.00 74,089.77 738,018.05

第十三年 104,894.77 30,805.00 74,089.77 812,107.82

第十四年 104,894.77 30,805.00 74,089.77 886,197.59

第十五年 104,894.77 30,805.00 74,089.77 960,28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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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年 104,894.77 30,805.00 74,089.77 1,034,377.13

第十七年 104,894.77 30,805.00 74,089.77 1,108,466.90

第十八年 104,894.77 30,805.00 74,089.77 1,182,556.67

第十九年 104,894.77 30,805.00 74,089.77 1,256,646.44

第二十年 104,894.77 40,805.00 64,089.77 1,320,736.21

第二十一年 104,894.77 30,400.00 74,494.77 1,395,230.98

第二十二年 104,894.77 30,400.00 74,494.77 1,469,725.75

第二十三年 104,894.77 30,400.00 74,494.77 1,544,220.52

第二十四年 104,894.77 30,400.00 74,494.77 1,618,715.29

第二十五年 104,894.77 30,400.00 74,494.77 1,693,210.06

第二十六年 104,894.77 30,400.00 74,494.77 1,767,704.83

第二十七年 104,894.77 30,400.00 74,494.77 1,842,199.60

第二十八年 104,894.77 30,400.00 74,494.77 1,916,694.37

第二十九年 104,894.77 30,400.00 74,494.77 1,991,189.14

第三十年 104,894.77 422,507.00 -317,612.23 1,673,576.91

合计 2,995,783.91 1,322,207.00 1,673,576.91 1,673,576.91

四、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在陆丰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带建设工程营运收益预测及其所

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陆丰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带建设工程，

在项目预计自身收益 100%、90%、80%实现的情况下，预期陆丰市乡村振兴共同

富裕示范带建设工程自身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

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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